
一、饮用水水源地确定
饮用水水源地的确定，应当与

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相

衔接，符合国家有关水质等标准、规

范的要求。

已有的饮用水水源地不符合国

家有关水质等标准的要求，且不能

保障供水安全的，应当重新确定饮

用水水源地。

设区的市、县（市、区）的饮用水

水源地，由设区的市、县（市、区）水行

政主管部门会同发展和改革、环境保

护、国土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卫

生、交通运输等部门进行科学论证，

提出意见，经本级人民政府同意后报

省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跨行政区域

的，由相关人民政府协商后提出意

见，报省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协商

不成的，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

级发展和改革、环境保护、国土资源、

住房和城乡建设、卫生、交通运输等

部门提出意见，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二、饮用水水源水质保护
（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

护区和二级保护区；必要时，可以在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外围划定一定的

区域作为准保护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的边界设立明确的地

理界标和明显的警示标志。

具备条件的地方应当在饮用水水

源一级保护区外围设置隔离防护设施，

对一级保护区实行封闭式管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涂改

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

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保护要

求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

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禁止的行

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一）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

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二）投饵式养殖、旅游、游泳、

垂钓；

（三）使用化肥和高毒、高残留

农药；

（四）停泊与保护水源无关的船

舶；

（五）其他可能污染水源的活动。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

经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

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依法责令限期拆除或者关闭。

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

除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的行

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一）设置排污口；

（二）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

物的建设项目；

（三）贮存、堆放可能造成水体

污染的固体废弃物和其他污染物；

（四）冲洗船舶甲板，向水体排放

船舶洗舱水、压载水等船舶污染物。

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从

事网箱养殖、旅游和使用化肥、农药

等活动的，应当按照规定采取措施，

防止污染饮用水水体。

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

已建成的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责令限期

拆除或者关闭。

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

止下列行为：

（一）新建、扩建水上加油站、油

库、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等严重污染

水体的建设项目，或者改建增加排

污量的建设项目；

（二）设置装卸垃圾、粪便、油类

和有毒物品的码头；

（三）运输剧毒物品、危险废物

以及国家规定禁止通过内河运输的

其他危险化学品；

（四）其他法律、法规禁止污染

水体的行为。

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应当逐

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保证保护

区内水质符合规定的标准。

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内禁

止下列行为：

（一）清洗装贮过有毒有害物品

的容器、车辆；

（二）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

（三）向水体倾倒、排放生活垃

圾、污水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的

物质；

（四）设置畜禽养殖场、肥料堆

积场、厕所；

（五）堆放生活垃圾、工业废料；

（六）其他可能污染水源的活动。

违反本条规定的，当地村民委员

会应当予以劝阻，并及时向当地乡

（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报告；当地乡（镇）人

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应当及时依法处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在

划定、调整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通行

区域或者指定剧毒化学品运输车辆

线路时，应当避开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确实无法避开的，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相关规

定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危险化学品的运输按照《危险

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规定执行。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前已

经依法批准设置的项目和设施，因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或者保护区

范围调整需要停业、关闭或者拆除，

导致所有者或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受到损害的，有关人民政府应当依

法予以补偿。

三、监督管理
（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及相关流域、区域内污染物排

放情况的监督检查，发现饮用水水源

受到污染或者可能受到污染的，应当

根据相应情况，及时制止和查处。

因干旱、洪水以及突发事件等

造成饮用水水源水质达不到国家规

定水质标准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可以对相关区域的排污单位依法采

取停产、限产等措施，减少污染物排

放，确保饮用水安全。

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准保护

区内不能确定责任人的污染源，由

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组织有

关部门和单位予以清理。

（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

织编制饮用水水源污染事故处理应

急预案，配备应急救援设施设备和应

急物资，建立专业应急救援队伍。

（三）有关单位发生突发性事件，

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饮用水水源污染

事故的，应当立即启动应急方案，采

取应急措施，同时按照规定向所在地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报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接到

报告后，应当立即报告本级人民政

府，并通报有关部门。

（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

取措施，鼓励、引导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内的企业和运输危险品的车辆、

船舶，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四、法律责任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按照下

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

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的，处以一千元

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新

建、扩建水上加油站、油库、规模化畜

禽养殖场等严重污染水体的建设项

目的，或者设置装卸垃圾、粪便、油类

和有毒物品的码头的，处十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报经本级人

民政府批准，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并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船舶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

护区区域停泊，责令驶离该区域，处

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进行

危险货物水上过驳作业的，处五千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冲洗

船舶甲板或者向水体排放船舶洗舱

水、压载水等船舶污染物的，处五千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链接：《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

条例》已于 2011年 12月 13日经浙

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并于 2012

年 1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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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饮用水源 保障供水安全

长诏水库于 1972年 10月动工兴建，1982年 10月工程竣工，总库容 1.89亿立方米，坝址以上的流域面积为 276平方公里，
坝址以上主流长 36.5公里，年平均径流量约为 2.67亿立方米，是我县主要饮用水源地，也是生态补水的重要来源，承担了城区全
部人口以及梅渚镇、城南乡部分人口约 20余万人的饮用水供应。2006年经省人民政府批准，长诏水库库区范围及取水口周围 200
米设为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主流茅洋江从库尾茅洋村至新昌与天台交界处为二级饮用水源保护区。

经过长期扎实工作，在社会各界的关心下，在各级部门支持配合下，长诏水库水质保护较好，近年来水库水质稳定，长年保
持或优于Ⅱ类水质，达到饮用水源功能要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得到了充分保障。

为进一步加强长诏水库饮用水源头保护工程，特编印专刊供广大读者学习、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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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村庄环境保洁制度 实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搬迁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落实河道保洁制度


